
□ 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朋友缺钱求助时，

不少人会出于义气应允， 但有

人却以自身名义向银行贷款

后， 转借给他人， 这样套取金

融机构贷款再转贷的行为是否

会导致借贷关系丧失法律效

力？ 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 近

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

小方和小曹是多年好友，

小曹因经济周转困难向小方借

款， 然而小方自身也资金短

缺， 小曹再三请求小方， 以小

方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再出借，

并保证会按期归还银行贷款。

小方出于朋友义气答应了小

曹， 向银行贷款了 15 万元，

后来小曹归还了前几期贷款共

计 6 万余元， 但没多久就以

“经营亏损” 为由无力再还。

无奈之下， 小方只能自行垫付

剩余的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

事后， 为追回损失， 小方

以民间借贷为由将小曹起诉至

法院， 要求其归还欠款本金、

服务费等共计 11 万余元， 并

支付相应利息。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 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

律保护， 但套取金融机构贷款

转贷的， 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

同无效。

原告小方向银行贷款后再

将款项转借被告小曹， 违反了

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故双方之

间借款合同无效。 但在无效

后， 被告小曹因此取得的财产

应予以返还。 关于小曹应返

还金额， 应综合考虑小曹实

际收取款项、 已还款项以及

应按过错承担的款项情况予

以明确。

关于小方主张的银行贷款

利息， 因转贷行为违法， 双方

对此均有过错， 各自均应承担

一半责任。 关于小方主张的利

息， 小曹未及时归还款项， 确

实造成小方资金占用损失， 小

曹应于小方结清贷款之日起支

付资金占用费。

据此，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

小曹向原告小方返还剩余本

金， 并按过错比例承担相应利

息及资金占用费。

（文中均为化名）

【法官说法】

实践中， “套取银行贷款再

转贷” 的民间借贷纠纷并不少

见。 民间借贷的核心是“用自有

合法资金出借”， 无论是因“朋

友义气” 或“贪图利息差”， 这

种行为的法律后果都不容忽视。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 套取金

融机构贷款转贷行为被明令禁

止。 金融机构发放贷款， 是基于

对借款人信用状况、 还款能力以

及贷款用途等多方面综合评估，

旨在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和合理

使用。 套取贷款转贷的行为， 导

致信贷资金脱离了原本的监管轨

道， 增加了金融风险， 破坏了金

融市场的正常秩序， 因此法律否

定了该行为所产生的合同效力。

“在本案中， 如果小方转贷

不是出于好友帮助， 而是为了高

利转贷， 且违法所得达到一定数

额， 将面临刑事处罚。 这体现了

法律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行

为严厉打击的态度， 不仅要纠正

该行为导致的民事法律关系混

乱， 还要对严重违法者进行刑事

制裁， 以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经

济的健康发展。” 本案承办法官

罗奇芳表示。

隐瞒重大信息致2亿元债券“打水漂”
全国首例应用专业损失核定模型债券虚假陈述纠纷案昨宣判

2025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三 说案 A7
责任编辑 /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 记者 胡蝶飞

昨天， 上海金融法院公开宣判原告某农

商行与被告某银行、 某金公司、 某律所、 某

会计师事务所、 某资信公司、 某诚信公司及

第三人某信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中期票据虚

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该案在我国债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司法实践中首次引入第三方专业

机构，探索应用“债券价值对比法”及相关模

型，合理扣除非虚假陈述行为造成的损失。

判决
“反正他一样被人骗，还不如我来骗他”
以出售域名为名7年诈骗老人522万元 获刑12年

某农商行于 2017 年认

购发行人某信公司在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中期票

据 2 亿元。 2018 年 3 月 ，

某信公司因被媒体披露涉巨

额财务造假以及实际控制人

被调查等情况， 公司债券价

格短期内持续下跌， 评级亦

从 AAA 逐步下调为 C。 后

该中期票据于 2018 年 9 月

发生实质性违约， 发行人于

2019 年 11 月被法院裁定破

产清算。 某农商行起诉主

张， 该中期票据发行文件中

存在隐瞒、 遗漏重大信息，

构成虚假陈述行为， 发行时

的证券中介服务机构， 包括

主承销商、 法律服务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 主体和债项

评级机构未尽勤勉尽责义

务， 要求各被告对其损失

2.32 亿余元承担全额连带赔

偿责任。

庭审中， 各方围绕法律

适用、 虚假陈述行为及其重

大性、 交易及损失因果关

系、 中介机构过错、 赔偿责

任范围、 诉讼时效等主要争

议焦点进行了举证、 质证和

辩论。

由于本案债券发行金额

较大， 发行人已进入破产程

序丧失偿付能力， 且造成债

券投资损失的因素较为复

杂， 如市场宏观因素、 公司

实际控制人被调查以及后续

债券违约等事实均可能成为

债券投资损失的叠加因素。

为合理厘定债券虚假陈述行

为造成的损失， 上海金融法

院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非

虚假陈述行为造成的原告投

资损失进行核定。 第三方专

业机构根据债券定价的基本

原理， 从宏观因素、 发行人

本身经营情况、 债券特征、

重大信用风险事件及违约等

多个方面， 结合发行人的具

体情况， 探索应用“债券价值

对比法” 及相关模型， 区分发

行至揭露、 揭露至违约以及违

约至裁定破产三个阶段， 对非

虚假陈述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

核定。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 案涉发行文件在公司治理

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财务公司

功能用途及资金往来、 合并财

务报表、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与部分企业之间的交易等方面

存在信披违规， 构成虚假陈述

行为且具有重大性。 原告在合

理信赖发行信息披露文件基础

之上认购本案债券。 第三方专

业机构对本案债券损失核定方

法符合债券定价原理、 债券市

场特征以及司法解释中的相关

规定， 损失核定结论较为公平

合理， 故予以采信。 主承销

商、 会计师事务所、 评级机构

未尽勤勉尽责核查验证义务，

应在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据此，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证券虚假

陈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判

令被告某银行、 某金公司、 某

会计师事务所、 某资信公司、

某诚信公司对因虚假陈述行为

造成的原告投资损失 1.28 亿

余元， 分别在 5%、 5%、 3%、

1%、 0.5%范围内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2019 年， 上海金融法院

曾在全国率先引入第三方专业

机构， 探索建立了因上市公司

虚假陈述行为造成股票投资损

失的核算方法， 并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审判经验。 现针对债

券虚假陈述损失形成原因的特

殊性， 上海金融法院再次率先

探索符合债券定价原理和债券

市场特征的损失核算方法， 为

推进债券虚假陈述损失核算精

细化作出了有益探索， 填补了

此类纠纷科学损失核定的空

白。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李翔

本报讯 “叔叔， 今天就

是交版权资金最后一天了， 我

在银行门口等你消息， 这次再

拖延下去我真就无能为力了。”

“我真心实意帮你促成这

笔几个亿的大生意， 现在再不

给管理费， 有任何问题我没办

法处理了。”

张先生想着交易后的巨额

回报， 在一声声催促之下， 陆

陆续续将 500 余万元“管理

费” “手续费” 转给了电话那

头的小沈， 这些钱最终石沉大

海。 近日， 经闵行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沈某某犯

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并处罚金。

张先生已年逾古稀， 一向

对古玩领域颇感兴趣。 因前些

年听人说注册互联网域名再出

售可以赚大钱， 张先生想起来

先前因业务往来认识了在某互

联网公司工作的沈某某， 便想

着联系沈某某一起干番大事

业。 几年间张先生通过沈某某

注册域名多达几百个。

“我出售域名是为了赚

钱， 但是我的账户只出不进。”

域名网站建成后， 有不少人联

系上张先生询问其出售意向，

这些“客户” 都先表示自己愿

意花高价购买张先生的域名网

站， 但又会对网站提出一些新

要求， 张先生只得拜托沈某某

帮其解决并支付沈某某相应费

用。 然而， 沈某某修改网站资

源时总是发生“办理证书、 网

站不安全、 买家资金账户冻

结” 等问题， 沈某某也以要进

行公关和行贿相关部门为由向

张先生索要钱款。 眼看售出域

名就能赚到大钱， 张先生也只

得答应。

从 2017 年开始， 前后共

有 30 余个“客户” 联系过张

先生想要购买其注册的网站，

但始终没有一个“客户” 同意

与张先生当面签订合同或者支

付任何的定金。 张先生为满足

这些客户的需求已经支付数百

万元， 却毫无进账， 最终才意

识到上当受骗， 向当地公安机

关报案。

沈某某到案后对其诈骗事实

供认不讳， 其承认谎称可以帮助

张先生高价出售网站， 以办理证

书、 联系版权、 网站抢注等为名

实施诈骗。 “反正他一样被人

骗， 还不如我来骗他。” 沈某某

交代， 所谓的“客户” 实际都是

沈某某请来的“托”， 抢注的证

书是其在网上购买的假证。

承办检察官经审查认为，

2017 年 1 月至 2024 年 7 月之

间， 沈某某利用张先生缺乏对网

站、 域名的充分了解和知识储

备， 怂恿张先生注册上百个网

站， 并以办理相关证书、 打点费

用为由骗取钱款， 共计 522 余万

元， 沈某某构成诈骗罪。

此外， 承办检察官查明， 沈

某某于 2019 年 10 月因诈骗他人

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4

年， 此次犯罪属于在缓刑考验期

内犯新罪， 应当撤销缓刑， 对新

罪依法判决， 数罪并罚。 经闵行

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沈某某

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并处罚金。

出于义气向银行贷款后转借朋友
法院：属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行为


